附件
南京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以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转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的通知》（苏市监〔2021〕267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目标要求
严格贯彻落实有关政策文件要求，不区分学科类、非学科类，确保做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不刊登、不播发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的校外培训广告。要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对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校外培训广告开展全面排查，清理存量、杜绝增量。要综合运用舆论引导、企业自律、行业管理、市场准入、监管执法、社会共治等多种手段，确保“双减”政策要求落实到位。
二、实施步骤
各区相关部门依托部门职责和方法措施，组织线上、线下有关媒介、场所等单位开展自查，集中力量开展全面排查和跟踪检查，推进常态化重点管控，确保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有序开展。
（一）指导自查整改（2021年12月底前）。各区相关部门依照部门职责分工，指导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企业、户外广告位经营管理单位、公共交通工具管理单位、公共场所管理单位以及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等开展校外培训广告发布自查整改。对辖区内重点媒体、网络平台企业、主要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广告经营、制作企业等单位开展联合约谈，要求相关传播平台全面梳理在播、在刊广告，发现校外培训广告立即停止刊播，同时，要求广告发布单位必须进一步完善广告发布审核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尤其注意防止以节（栏）目、“软文”等方式变相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情形出现。
（二）组织排查清理（2022年1月-2022年3月）。各区相关部门针对职责范围内的线上线下媒介、平台、场所、公共设施、校外培训机构等发布的校外培训广告，进行全面排查和清理工作。排查清理中发现相关媒体、网络平台、公共场所设施管理单位、培训机构等未按要求停止刊播校外培训广告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并视违法违规情形，适时开展联合执法，对广告内容虚假违法且未按期自行整改的，依法从重处罚，形成高压态势。
（三）开展联合检查（2022年4月-2022年9月）。各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属地宣传、网信、教育、民政、房产、城管、文旅等相关部门，结合实际，对本辖区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在各区开展检查的基础上，联合相关部门，对全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联合检查，确保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有关检查情况，由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通报至同级“双减”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
（四）推进常态管控。在做好阶段性重点工作的同时，各区相关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列为部门日常监管重点，将有关管控要求落实到部门日常工作要求中，建立健全相关机制，推进常态化管控。要持续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监测、巡查等相关工作，畅通举报投诉途径、加大线索梳理力度，及时发现、制止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确保工作力度不放松，校外培训广告发布不反弹。
三、职责分工
各相关部门按照以下分工，分别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
市场监管部门：要发挥好牵头单位作用，利用广告监测、受理群众举报等多种手段，加强校外培训广告发布监管，依法从严查处利用节（栏）目、“软文”等方式变相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行为，对于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焦虑的虚假违法校外培训广告依法从重处罚。联合教育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加大校园内及校园周边校外培训广告发布整治力度，严厉查处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以及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为。适时曝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形成有效震慑。
宣传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行业重点管理内容，监督指导报刊等传媒单位认真落实广告审查责任，健全广告审查制度，确保不发布校外培训广告，对不履行广告发布审查责任，违法违规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对媒体单位以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网信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互联网信息管理的重点内容，加强对新闻网站和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商业网站的日常管理，对于违规代理、制作、刊登、播发校外培训广告的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企业，依法依规处置。
教育部门：要会同人社、科技、文旅、体育等部门做好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业管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的范围。要依法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的年审年检工作，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活动情况作为对其相关资质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经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确认并移交的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情况，依法在年检、评估、信用信息管理等工作中作出相应处理。对于违反政策规定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校外培训机构，要加大对其日常监管力度和随机抽查频次。
民政部门：要在职责分工内，对社会组织中登记为校外培训机构的，做好年检工作，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活动情况作为等级评估的重要内容，强化其广告发布管控。在登记管理工作中，发现有关校外培训机构擅自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要及时作出相应处理，并将有关情况通报业务主管单位或相关部门，共同做好管控工作。
房产住建部门：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定期清理小区楼宇电梯、门禁（道闸）等处违反政策规定发布的校外培训广告。
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沿街道路、校园周边、公共场所等各类区域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涉及校外培训广告设施设置的管理，发现违反政策规定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督促广告设置单位依法做好整治、清理工作。加强对乱张贴、乱散发校外培训小广告行为的管控，重点突出对校园周边区域的管控，并依法做好行政处罚工作。
文旅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广播、电视、网络视听等媒体行业重点管理内容，加强对广播电视媒体、网络视听节目的广告播出管理，监督指导广播电视媒体落实广告审查责任，健全广告审查制度，组织广播电视等行业类的媒体单位做好自我排查和清理，及时停播校外培训类广告。对违反政策代理、制作、刊登、播发校外培训广告的媒体单位，要依法依规追究单位及有关人员责任。
国资管理部门：要强化国有企业等单位所属广告牌和广告位的管控。要将不刊登、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作为加强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工作任务，坚决杜绝地铁、公交车、国有厂矿单位以及公交站台所属广告牌广告位刊发校外培训广告。
各区相关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积极调动乡镇、街道主动参与该项工作的积极性，支持基层对商业楼宇、居民区等进行网格化管理，加大排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制止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要结合地方实际，积极组织、支持、引导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加入广告管控工作，发挥社会共治效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区相关部门要在地方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把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要依托部门职能，认真制定广告管控工作方案，加强对当地主要校外培训机构、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网络平台等的重点监管，做好对学校、商业楼宇、居民小区等区域的日常监管。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教育督导范围，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二）加强协调配合，做好督促指导。各区相关部门在开展校外培训广告管控时，要注意加强沟通协调，确保形成管控合力。针对广告的宣传舆论属性，建立健全重点舆情联合应对机制、信息共享和分析研判机制，对涉校外培训广告舆情，做好联合研判、联合应对，及时处置舆情事件。要加强部门条线指导，综合施策，积极稳妥推进工作，让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得到群众拥护、社会理解和市场主体信服。同时，针对各类变相、变种校外培训广告，要做好有效应对，不断完善管控手段。
(三)加强宣传引导，推动行业自律。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消除社会误读误解。要加强对学生、家长的引导，通过开展家访活动、印发宣传资料、制作发布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宣传国家政策要求，宣讲正确的育人观念，缓解家长焦虑情绪。要推动信用监管和行业监管联动，加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依法依规严惩制作、发布虚假违法校外培训广告行为。要引导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推动相关市场主体自觉遵守有关政策要求。
（四）注重成效总结，做好信息报送。各区相关部门要及时梳理本区本部门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做好信息报送。各区相关单位于每月9日前将本部门开展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和《南京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统计表》(见附件）报送至本区市场监管部门。各区市场监管局汇总本区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和统计表后，于每月13日前统一报送至市市场监管局。
为加强沟通协调，请各区相关部门就开展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分别确定一名联络员，名单报同级区市场监管部门。区市市场监管局联络员名单报市市场监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周晓杰  电话：84648716

市委宣传部联系人：王固浩    电话：83638243

市委网信办联系人：袁擎柱    电话：83638469

市教育局联系人：孔锦亮      电话：83639948

市民政局联系人：凌海青      电话：83635683

市房产局联系人：周姝        电话：84784582

市城管局联系人：李奇鸣      电话：88867078

市文旅局联系人：张慧        电话：68789076

市国资委联系人：安佳        电话：6878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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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              填表时间：
	组织行政指导会、约谈会（次）
	

	行政指导会、约谈会以外形式的
政策宣传（次）
	

	组织单位自查（家）
	

	排查发现校外培训广告（条）
	

	清理校外培训广告（条）
	

	责令改正校外培训广告（条）
	

	查处校外培训广告案件
	案件数（件）
	罚没款（万元）

	
	
	

	通报到教育民政等主管部门校外培训广告案件（件）
	

	移送其他相关部门线索（条）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数据自2021年7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双减”文件印发以来起算，每月填报累计数据；2.涉及校外培训广告案

